附件3：
保密承诺函

致：武汉舵落口物流有限公司
武汉华昊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旅（武汉）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武汉舵落口物流有限公司管理人
鉴于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对武汉舵落口物流有限公司与武汉华昊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旅（武汉）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三家公司”或者“债务人”）进行合并破产清算，并依法指定三家公司的管理人。目前三家公司已进入投资人招募阶段。因我方对三家公司有投资意向，为了便于我方对三家公司的资信等状况作出具体评估，我方申请向管理人索要与三家公司相关的文件、信息资料开展调查并参与招募，为了保护三家公司的商业利益，我方特作出如下承诺：
一、保密信息
（一）保密信息的范围
本承诺中的保密信息是指三家公司以及管理人向我方、我方的代理或顾问提供的，有关三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等资料以及三家公司尚未对外披露的有关信息（以下简称“保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保密信息：
1.项目洽谈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我方在合作洽谈及业务开展过程中所获知的相关保密信息等；
2.项目尽职调查中获得的信息。我方在尽职调查过程中所获知的与项目交易基础资产相关的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资产信息、负债信息以及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等；
3.其他应予以保密的信息。
（二）保密信息的载体
保密信息载体是指承载保密信息内容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书面、文件、电子文档、磁盘、CD、电子信息数据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载体。
（三）复制件
复制件是指保密信息或保密信息载体的复制件，包括任何文件、电子文档、分析，或以任何其他方法获得的保密信息。我方制作的所有复制件应当清楚地标明为保密文件，并且受本承诺书条款的约束。
二、保密信息所有权
保密信息的所有权归三家公司、管理人所有，我方不享有上述保密信息的所有权。我方对上述保密信息使用方式和程度仅限于在取得管理人事先同意和本承诺中约定的范围内。
三、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范围
我方承诺接触保密信息的人员为我方直接参与该项目的相关参与人员、我方为该项目聘请的相应专业顾问及协助我方完成交易的其他相关方。
四、保密义务
1.我方承诺将采取一切合理保密措施，妥善保管三家公司的保密信息，禁止任何与该保密信息无关人员接触或取得该保密信息。
2.未经管理人的书面许可，我方承诺不以任何方式将保密信息公布、披露给任何第三方，或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上述保密信息。
3.我方有确保有权人士遵守保密信息的义务，就有权人士对保密信息的保密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我方同意采取一切合理措施对三家公司提供的保密信息予以保密，尽到与保护自身商业秘密相同的最高程度的谨慎注意义务。
五、声明、保证和承诺
我方承诺所接触的保密信息将仅为完成该项目目的而使用，不将保密信息用于其他任何场合及交易，也不以任何其他方式滥用保密信息。
六、保密信息的返还、销毁或永久删除
根据项目的实际需要，管理人有权要求我方将保密信息载体或复制件予以返还、销毁或永久删除。
七、费用承担
我方履行本承诺所发生的所有费用均由我方承担。
八、损失赔偿
若我方违反本承诺未履行保密义务，给三家公司及管理人造成任何损失，我方同意赔偿因我方行为给债务人、债权人及管理人等相关主体造成的全部损失。
九、争议解决
因本承诺引起或与本承诺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均应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他约定
本承诺经我方盖章（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需盖章并由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签字/签章）后生效。本承诺一式两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承诺人：______________（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______________（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